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9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9)良字第 131號 

主旨:檢送交通部「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交通方案」如附件，請會員旅行

社向旅客宣導，如旅客需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之交通，請依規定

辦理，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3月 6日觀業字第 1090906236號函轉交通部 109

年 3 月 3 日交航字第 1095002606 號函辦理。 

2. 旨揭方案業經提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會議通過，茲

訂於 109年 3月 4日開始實施，相關補貼措施自是日起生效，並進行為期一

週之宣導，自 109年 3月 11日起倘入境居家檢疫者有違反該方案規定，仍

搭乘大眾運輸者，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5條裁罰。 

3.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公文附件下載區」下載。 

網址 http://admin.taiwan.net.tw/ 

識別碼:8456A645B6   發文日期:1090306  發文字號:1090906236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61
http://admin.taiwan.net.tw/public/public.aspx?no=61


 



 



 


